乌海市自备水源井使用单位污水处理费
追缴、征收实施方案

根据国务院《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发改委、住建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城镇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内财非税规〔2015〕8号）要求，结合乌海市审计局审计决定书《关于乌海市及海勃湾区2011-2015年水污染防治资金情况的审计决定》（乌审决〔2017〕18号）、《乌海市审计局关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污水处理费征收等问题的审计决定》（乌审决〔2017〕31号）提出的问题，为进一步规范自备水源井污水处理费收费政策，强化征收使用管理，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污染者付费、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促进污染减排的原则，完善我市自备水源井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和管理体系，促进污水处理行业健康发展。
二、自备水源井污水处理费征收范围
自2008年凡在乌海市行政区域内拥有自备水源井，且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及排水管网排放污水、废水的单位或个人，应当依照《内蒙古自治区城镇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缴纳污水处理费。其中，本方案印发以前应缴未缴的部分，将予以追缴；本方案印发以后，将按照征收标准定期予以征收。
三、组织机构和职责分工
建立协调机制，成立自备水源井使用单位污水处理费追缴、征收领导小组。
组   长：  郭轶杰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  胡长伟  市政府副秘书长
          于  涛  市政府副秘书长
刘昌慧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李业勋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     
成   员：  朱丽华  海勃湾区政府副区长
          赵海波  乌达区政府副区长
          刘利雄  海南区政府副区长
周志超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班耀宇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何志红  市财政局副局长
张哲恒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郑永军  市水务局副局长
张立华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副局长
刘长征  市税务局副局长
赵永飞  乌海经济开发区低碳产业园管理委会
贺  峰  海勃湾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姜  星  乌达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张  东  海南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刘兆国  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张哲恒、张立华兼任。 
具体职责为：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制定自备水源井使用单位污水处理费追缴、征收实施方案；统筹协调调度追缴、征收工作。
各区政府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自备水源井使用单位污水处理费追缴、征收工作的组织实施。各区要成立组织机构，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形成工作机制，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制定自备水源井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协调各工业园区管委会收取园区内自备水源井污水处理费。
市财政局负责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
市水务局负责水资源费征收期间，自备水源井数量、使用人、取用水水量等自备水源井详细信息。
市税务局负责水资源费改税后，自备水源井数量、使用人、取用水水量等自备水源井详细信息。 
四、自备水源井污水处理费征收主体
为了促进自备水源井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有效开展，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要求，结合我市自备水源井监管权责划分实际，确定由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或委托的单位追缴污水处理费，各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或委托的单位征收污水处理费，并在发票中单独列明污水处理费的缴款数额。各工业园区范围内自备水源井由工业园区管委会或委托单位追缴、征收污水处理费。
五、自备水源井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
按照价格部门不同时期公布的污水处理价格进行核算追缴、征收：
（一）2008年—2012年，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费每吨0.45元；非居民污水处理费每吨1.1元。
（二）2013年—2016年，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费每吨0.55元；非居民污水处理费每吨1.3元。
（三）2017年，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费每吨0.65元；非居民污水处理费每吨1.4元。
（四）2018年，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费每吨0.8元；非居民污水处理费每吨1.4元。
（五）2019年至今，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费每吨0.95元；非居民污水处理费每吨1.4元。期间如市价格部门对污水处理费标准进行调整，按调整后标准执行。
六、追缴、征收方法步骤 
（一）调查摸底阶段（2021年10月1日—10月31日）。市区两级住建局、水务部门、税务部门、各园区管委会要明确专人负责。水务部门、税务部门已正式文件形式提供自备水源井数量、使用人、取用水水量等自备水源井详细信息。市区两级住建部门或委托的单位、各园区管委会负责对使用自备水源井并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及排水管网排放污水、废水的单位、个人调查摸底，登记造册，为依法征收污水处理费奠定基础。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1年1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市区两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园区管委会充分利用各种渠道进行宣传，进一步调动广大自备水源井用水户自觉缴纳污水处理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依据水务部门、税务部门确定的取用水水量，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或委托的单位、各园区管委会负责对使用自备水源井并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及排水管网排放污水、废水的单位或个人追缴污水处理费。 
[bookmark: _GoBack]（三）全面征收阶段（自实施方案印发之日起）。依据税务部门确定的取用水水量，各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或委托的单位、各园区管委会负责对使用自备水源井并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及排水管网排放污水、废水的单位或个人追缴污水处理费。由征收主体确定污水处理费按季或者按月征收。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政府、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工作的指导，及时协调、解决征收过程中的问题。各征收主体要严格规范程序，严肃工作纪律，强化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的监管，确保污水处理费追缴、征收工作有序开展。
（二）加大工作力度。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征收工作力度，依法足额收取污水处理费。对拖缴、缓缴甚至拒缴的单位、企业、个人要依法进行收取，个别拒不执行的，将通过法律手段予以追缴。收取污水处理费时，使用自治区财政厅统一印制的票据。缴库时，按照非税收入收缴程序缴入各区财政按照有关规定使用管理。 
（三）强化宣传发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自备水源井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通过宣传教育，各用水单位、个人自觉地按照标准缴纳污水处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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